
 

国家工商总局门户网站：www.saic.gov.cn     2014年04月18日    来源： 工商总局商标局

 

 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

工商标字〔2014〕81号

 

 

工商总局关于执行修改后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　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商

标法>的决定》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。为了贯彻执行修改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（以下简称商标法），现就新旧商标法衔接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关于商标注册事宜

　　（一）对于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局提出的商标注册、异议、变更、转让、续展、撤

销、注销、许可备案等申请，商标局于2014年5月1日以后（含5月1日，下同）作出的行政决

定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。但是，对异议申请中异议人主体资格和异议理由的审查适用修改前

的商标法。

　　（二）对于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局提出的商标注册、异议、撤销申请，应自2014年5

月1日起开始计算审查期限。但是，被异议商标初审公告至2014年5月1日不满三个月的，应自

公告期满之日起计算审查期限。

　　二、关于商标评审

　　（一）对于当事人不服商标局作出的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决定在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



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，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案件，适用修改后的

商标法。

　　（二）对于当事人不服商标局作出的异议裁定在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

出复审申请，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案件，当事人提出异议和复审的主

体资格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，其他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。

　　（三）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，当事人在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和

撤销复审申请，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4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案件，相关程序问题适用修改后

的商标法，实体问题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。

　　（四）对于当事人在2014年5月1日以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商标评审案件，应

自2014年5月1日起开始计算审理期限。

　　三、关于商标监督管理

　　（一）商标违法行为发生在2014年5月1日以前的，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处理；商标违法

行为发生在2014年5月1日以前且持续到2014年5月1日以后的，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处理。

　　（二）对于将“驰名商标”字样用于商品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，或者用于广告宣传、

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，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处理。但是，对于将“驰名商标”字

样用于商品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并于2014年5月1日以前已经进入流通领域的除外。

　　对于将“驰名商标”字样用于商品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，驰名商标持有人应承担违法

责任，由其住所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。住所地以外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上述违法行

为的，移送其住所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。住所地不在中国境内或者因管辖权发生争议

的，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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